附件 

专利行政执法督办案件申请表
        年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 （国家知识产权局人员填写）
	案件名称
	

	案件办理
联 系 人
	姓  名
	
	职  务
	

	
	办公电话
	
	手  机
	

	被控侵权人或假冒专利行为人信息
	名称或者姓名
	
	职  务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电  话
	

	
	地  址
	

	立案日期
	

	案情简述
	包括案由、简单案情介绍、案件处理过程等。

（可加附页）

案件材料复印件装订随本表一并报送。

	申请督办

意见
	（省（区、市）知识产权局）
申请单位负责人（单位盖章及领导签字）：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督办部门

意见
	（国家知识产权局）
督办部门负责人（单位盖章及领导签字）：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制  

注：本表填完盖章签字后，传真或邮寄至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，同时发送电邮。

联系电话：010—62086885  传真：010—62083091  电子邮件：zhifa@sipo.gov.cn

邮    编：100088  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司
